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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 歐詠琴女士／劉國昌先生 )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

閣下於 2003年 6月 3日來函，邀請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出席法
案委員會 2003年 6月 24日舉行的會議，就上述條例草案表達意見。

房委會支持推行建造業工人註冊的制度，而房屋署是建造工

人註冊制度工作小組的成員。

本署的阮先生今天早上曾與貴委員會的劉先生通電話，表示

鑒於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人員將會代表政府出席 2003年 6月 24日的法
案委員會會議，故房委會／房屋署無需派員出席該次會議。

房屋署署長

(助理署長／採購
馮宜萓女士代行 )

2003年 6月 9日


